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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昌邑市丰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11月 13日，住所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昌

邑市滨海（下营）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徐建弟，注册资本为贰佰万元整。

该公司在役生产装置包括：一期工程氯、溴系列产品装置（500t/a溴乙酸，2017年

技改后增加 500t/a 2-溴丁酸乙酯）；二期工程 400t/a精细化工产品（氟、氯、溴系

列）生产装置（100t/a α-溴己酸甲酯、50t/a 2，5-二甲基氯苄、50t/a溴乙酸叔丁酯、

50t/a 2-溴丙酰溴、50t/a 溴乙酰溴、100t/a α-溴异丁酸异丙酯，副产品为 267.737t/a

氢溴酸、15t/a盐酸、8t/a2，5-二甲基对二氯苄、144.422t/a亚磷酸、6t/a正己酸甲酯、

1.25t/a溴乙酸、6t/a异丁酸异丙酯）；三期工程 150t/a苯丙酮生产装置。该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3日换发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鲁）WH安许证字[2020]070150

号，有效期至 2023年 10月 26日。

该公司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在役装置涉及的 6种原料（甲醇、乙醇、乙酸、丙酸、

丁酸、己酸）、1种辅料（废水/废气处理用液碱）和 2种副产品（氢溴酸、盐酸）

原采用桶装。原料使用过程中，桶装原料由人工运送至使用岗位，人工开桶后泵入

滴加槽；桶装辅料由人工运送至废水/废气处理装置，人工开桶后泵入废水/废气处

理装置；副产品在灌装间采用人工装桶。

依据《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机械化换人、自动化

减人”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应急字[2021]135号）的要求：现有企业的化工过程

操作单元，要参照《山东省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机械化、自动化设计指导方案（试行）》

配备完善自动化控制系统和机械化作业装备。为提高本质安全化水平，贯彻执行《山

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工

作方案＞的通知》（鲁应急字[2021]135号）的相关要求，该公司实施储罐存储及物

料自动化输送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

该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为

2305-370786-07-01-829069，项目名称为“储罐存储及物料自动化输送项目”，建设规

模和内容为“该项目罐区占地面积约 1000平方米，利用厂区现有土地新建罐组 2座，

新增 48m3储罐 12个，分别用于储存氢溴酸、液碱、丁酸、甲醇、乙醇、丙酸、己

酸及乙酸、盐酸，并配套管线输送”。

该项目新建罐区及配套输送和装卸设施，实现液体输送单元及液体储罐储存单元的

自动化控制：在现有厂区内设置罐组 2处（I、II级毒性物质的罐组一及非 I、II 级

毒性物质的罐组二），罐组内新增液体储罐 12台，增加储罐与生产装置、废水/废



气处理装置区之间的物料输送管线，设置储罐液位检测、转料泵、切断阀、流量计

（液碱）等，并与现有设施（副产品循环罐转料泵、原料滴加槽液位检测及切断阀）

有机结合，实现液体输送单元的自动化控制；设置罐组装卸车区，设置原辅料卸车

泵（与转料泵为同一泵）及切断阀，实现液体储罐储存单元卸车的自动化控制；设

置副产品装车泵、流量计及切断阀，实现液体储罐储存单元装车的自动化控制。该

项目建成后，原有装置涉及的物料、主要生产工艺、生产规模等均不发生变化。

该项目属于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仅涉及储罐存储及物料自动化输送，不涉

及化学反应过程；根据《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2013年完整版），该项目

涉及的甲醇属于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该项目储存单元（罐组一、

罐组二）均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评价人员 姓 名 备注

项目负责人 郝大平

项目组成员

朱金利

王静

刘卫国

刘振忠

报告编制人 郝大平

报告审核人 崔强

过程控制负责人 刘云红

技术负责人 赵云峰

技术专家

或有关技术人员

到现场开展安全

评价工作情况

时 间 到现场主要人员 主要任务

2023.8.13 郝大平 朱金利 初访

2023.8.17 郝大平 朱金利 现场考察

2023.8.20 郝大平 朱金利 现场检查

2023.8.23 郝大平 朱金利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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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昌邑市丰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11月 13日，住所位于山东

省潍坊市昌邑市滨海（下营）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徐建弟，注册资本

为贰佰万元整。

该公司在役生产装置包括：一期工程氯、溴系列产品装置（500t/a溴乙酸，

2017年技改后增加 500t/a 2-溴丁酸乙酯）；二期工程 400t/a精细化工产品（氟、

氯、溴系列）生产装置（100t/a α-溴己酸甲酯、50t/a 2，5-二甲基氯苄、50t/a 2-

溴丙酰溴、50t/a溴乙酰溴、100t/a α-溴异丁酸异丙酯，副产品为 267.737t/a氢

溴酸、15t/a盐酸、8t/a 2，5-二甲基对二氯苄、144.422t/a亚磷酸、6t/a正己酸

甲酯、1.25t/a溴乙酸、6t/a异丁酸异丙酯）；三期工程 150t/a苯丙酮生产装置。

该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3日换发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鲁）WH

安许证字[2020]070150号，有效期至 2023年 10月 26日。

该公司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在役装置涉及的 6种原料（甲醇、乙醇、乙

酸、丙酸、丁酸、己酸）、1种辅料（废水/废气处理用液碱）和 2种副产品

（氢溴酸、盐酸）原采用桶装。原料使用过程中，桶装原料由人工运送至使

用岗位，人工开桶后泵入滴加槽；桶装辅料由人工运送至废水/废气处理装置，

人工开桶后泵入废水/废气处理装置；副产品在灌装间采用人工装桶。

依据《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机械化换

人、自动化减人”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应急字[2021]135号）的要求：现有

企业的化工过程操作单元，要参照《山东省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机械化、自动

化设计指导方案（试行）》配备完善自动化控制系统和机械化作业装备。为

提高本质安全化水平，贯彻执行《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全省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应急字

[2021]135号）的相关要求，该公司实施储罐存储及物料自动化输送项目（以

下简称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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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于 2023年 5月 4日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

为 2305-370786-07-01-829069，项目名称为“储罐存储及物料自动化输送项目”，

建设规模和内容为“该项目罐区占地面积约 1000平方米，利用厂区现有土地

新建罐组 2 座，新增 48m3储罐 12个，分别用于储存氢溴酸、液碱、丁酸、

甲醇、乙醇、丙酸、己酸及乙酸、盐酸，并配套管线输送”。

该项目新建罐区及配套输送和装卸设施，实现液体输送单元及液体储罐

储存单元的自动化控制：在现有厂区内设置罐组 2处（I、II级毒性物质的罐

组一及非 I、II级毒性物质的罐组二），罐组内新增液体储罐 12台，增加储

罐与生产装置、废水/废气处理装置区之间的物料输送管线，设置储罐液位检

测、转料泵、切断阀、流量计（液碱）等，并与现有设施（副产品循环罐转

料泵、原料滴加槽液位检测及切断阀）有机结合，实现液体输送单元的自动

化控制；设置罐组装卸车区，设置原辅料卸车泵（与转料泵为同一泵）及切

断阀，实现液体储罐储存单元卸车的自动化控制；设置副产品装车泵、流量

计及切断阀，实现液体储罐储存单元装车的自动化控制。该项目于 2023年 8

月开工建设，至 2023年 9月初竣工。该项目建成后，原有装置涉及的物料、

主要生产工艺、生产规模等均不发生变化。

该项目属于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仅涉及储罐存储及物料自动化

输送，不涉及化学反应过程；根据《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2013年

完整版），该项目涉及的甲醇属于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该项目储存单

元（罐组一、罐组二）均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要求，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应进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

受昌邑市丰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委托，山东新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

担了该项目的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双方签订《安全评价技术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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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山东新安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确定项目负责人，成立评价项目组，根据

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标准规范要求，通过对企业提供的

资料进行分析和现场检查，结合其生产的实际情况，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进

行定性、定量分析，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并按照《安全

验收评价导则》（AQ8003-2007）、《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试

行）》（安监总危化[2007]255号）和有关法规、技术标准、文件的规定与要

求编制完成了本评价报告。昌邑市丰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应对提供资料的真

实性负全部责任。

本评价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昌邑市丰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领导和相

关人员的大力配合，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评价组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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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评价单元划分及评价方法的选用

第一节 评价单元划分

（一）评价单元划分原则

建设项目、装置（系统），一般是由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若干部分或

单元组成，这些单元的组成、含有的物质、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等方面不尽

相同，以整个系统作为评价对象实施评价时，一般按一定原则将评价对象划

分为若干个评价单元分别进行评价，再综合为整个系统的评价。

将系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评价单元，不仅可以避免评价工作中出现遗漏，

而且还可针对评价单元的不同危险性（危害性）分别进行评价，再根据评价

结果，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安全对策措施，评价单元划分的原则为：

1、《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要求：“评价单元划分应符合科学、

合理、便于实施评价、相对独立且具有明显的特征界限的原则”；

2、《安全验收评价导则》（AQ8003-2007）要求：“划分评价单元应符合

科学、合理的原则”，“评价单元可按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符合性；设施、设备、

装置及工艺方面的安全性；物料、产品安全性能；公用工程、辅助设施配套

性；周边环境适应性和应急救援有效性；人员管理和安全培训方面充分性等

内容划分”，“评价单元的划分应能够保证安全设施竣工评价的顺利实施”。

3、《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试行）》（安监总危化[2007]255

号）要求：“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安全评价的需要，可以将建设项目外

部安全条件、总平面布置、主要装置（设施）、公用工程划分为评价单元”。

（二）评价单元划分结果

依据《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安全验收评价导则》

（AQ8003-2007）、《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试行）》（安监总

危化[2007]255号）规定要求的安全评价单元划分原则，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和安全评价的需要，本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单元划分为：外部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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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布置与建筑构物、安全管理、储运设施、公辅设施 5个评价单元。

第二节 评价方法选用及理由说明

根据《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安全验收评价导则》

（AQ8003-2007）、《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试行）》（安监总

危化[2007]255号）对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要求，结合该项目危险、有害因素

的类型及评价单元的特点，确定本安全评价采用的评价方法为安全检查表、

预先危险性分析、危险度评价法、事故后果模拟分析。

1、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的外部安全条件、总图布置与建筑构物、

安全管理、生产装置和公辅设施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其与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2、采用“预先危险性分析法”对生产装置单元及公辅设施单元进行定性分

析评价，分析其危险有害因素和触发条件，推测可能导致的事故类型和危险、

危害程度，确定危险有害因素后果的危险等级并提出防范措施，以达到防范

这些危险有害因素发展成事故的目的。

3、采用“危险度评价法”对生产装置单元的主要设备、设施进行定量评价，

以量化其固有的危险性。

4、采用“事故后果模拟”对甲醇泄漏事故后果进行模拟分析，以量化其固

有危险程度。

各评价单元的划分及评价方法的选用见表 4.2-1。

表 4.2-1 评价单元划分及评价方法选用表

评价单元 评价方法

外部安全条件 安全检查表

总图布置与建筑构物 安全检查表

安全管理 安全检查表

储运设施 安全检查表、预先危险性分析、危险度、事故后果模拟

公辅设施 安全检查表、危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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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
采纳情

况

落实情

况
现场实际情况

业应按照《措施和原则》提出的应急处置原则，完善

本企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器

材，提升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能力。

20.

该项目涉及液碱、盐酸、乙酸、氢溴酸、甲醇、乙醇

等，应按《碱类物质泄漏的处理处置方法 第 1部分：

氢氧化钠》（HG/T4334.1-2012）、《酸类物质泄漏的处

理处置方法 第 1部分：盐酸》（HG/T4335.1-2012）、

《酸类物质泄漏的处理处置方法 第 6部分：冰醋酸》

（HG/T4335.6-2012）、《酸类物质泄漏的处理处置方法

第 12部分：氢溴酸》（HG/T4335.12-2012）、《醇类物

质泄漏的处理处置方法》（HG/T4688-2014）等标准的

规定，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项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物料

泄漏，切实做好各项处理处置工作。

采纳 已落实
应急预案中已制定

相应处理方案。

通过上表可知，该项目对设立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设施设计专篇提出的

安全对策措施均已采纳。对于落实不到位的条款本评价报告作为隐患提出，

企业对其进行了整改，详见本章第二节。

第二节 存在问题隐患及整改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隐患及整改建议

通过对昌邑市丰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储罐存储及物料自动化输送项目的

生产现场及安全管理各方面的现场检查、现场询问、查阅档案资料，评价组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编制了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的安

全检查表，对该项目的选址、总图布置、建构筑物及工艺、设备、安全生产

管理等几个方面以及设立安全评价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安全符

合性评价，查找出存在的主要安全问题和安全隐患，安全评价组针对发现的

问题和安全隐患，经分析讨论，提出了整改对策和措施，以便企业安排整改

和治理，消除或减弱装置在生产运行中存在的危险程度。装置存在的安全隐

患及整改对策措施见表 7.2-1。

表 7.2-1 安全隐患整改对策措施建议

序号 隐患内容及部位 依据的规范标准 对策措施及建议

1.
部分管线法兰未设置防喷溅设

施。
HG20571-2014第 5.6.1条 腐蚀性物料法兰应设置防喷溅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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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隐患内容及部位 依据的规范标准 对策措施及建议

2. 罐区防火堤孔洞未封堵。 GB50351-2014第 3.1.2条 防火堤孔洞应采用不燃材料封

堵。

（二）隐患整改情况的复查结果

根据双方交换意见，企业按照整改建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通过

现场复查，企业接受整改建议并已完成了整改，整改落实及复查情况见下表。

表7.2-2 存在问题及整改意见反馈表

序

号
隐患内容 依据的规范标准 整改措施

整改

情况
结论

1.
部分管线法兰未设置防喷

溅设施。

HG20571-2014第
5.6.1条

腐蚀性物料法兰应设置防喷

溅设施。

已整

改

符合

要求

2. 罐区防火堤孔洞未封堵。
GB50351-2014第

3.1.2条
防火堤孔洞应采用不燃材料

封堵。

已整

改

符合

要求

整改照片如下：

图 7-1 法兰设置防喷溅设施 图 7-2 防火堤孔洞采用不燃材料封堵

第三节 建议

在正式投入生产运行后，企业应切实加强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及地

方关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文件的相关规定，认真落实企业

制定的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本着持续改进

的观念不断学习安全生产管理的新理念、安全生产的新技术，保证生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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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结论

通过对昌邑市丰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储罐存储及物料自动化输送项目的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得出安全验收评价结论如下：

1、该项目选址不在国家禁止建设的地区，该项目与周边其他装置、其他

单位的距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2、该项目采取的安全设施基本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设置了预防

事故设施、控制事故设施、减少与消除事故影响设施，对安全设施专篇中提

出的安全措施已基本落实，安全设施的配备基本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

求。建议企业不断完善安全设施，提高项目的本质安全程度。

3、依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该项目具备的安全

生产条件有：

1）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潍坊市的规划和布局；建设地址位于

潍坊滨海化工产业园。

2）项目周边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八类场所、

设施、区域的距离符合要求。

3）该项目总平面布局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283-2020）等标准要求。

4）该项目经有资质的单位设计、施工。

5）该项目未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产的工艺。

6）该项目设置了 DCS自动控制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并定期巡检，基本符合要求。

7）该项目生产区与非生产区分开设置，间距符合《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

计防火标准》（GB51283-2020）要求。

8）该项目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的距离符合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51283-2020）要求。






